
 

2020-2021 学年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细则 

 
为了对学生在校期间的综合素质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价，激励学生全面发

展，并使学生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学院特此制定学生综

合素质测评实施细则。 

一、 基本原则 

    每学年初，学院组织对学生上一学年的各方面素质进行综合评价。综合测

评坚持静态考查与动态测量相结合，班级考评和学院考评相结合的原则。  

二、综合测评的构成  

综合测评成绩 

=思想品德成绩×10%+学习成绩×70%+课外活动表现成绩×20%+附加分 

（一）思想品德成绩满分为 100 分，由班级进行民主打分； 

（二）学习成绩为测评学年的总 GPA×25； 

（三）课外活动表现满分为 100 分，为课外活动表现加分； 

（四）附加分在-5到 5 分之间，分为奖励分和处罚分。 

 

综合素质测评成绩（A） 

=思想品德成绩×B+学习成绩×C+课外活动表现成绩×D+附加分（E） 

其中 10%≤B≤20%，60%≤C≤75%，15%≤D≤25%，-5≤E≤5 

 

思想品德成绩包括理想信念、道德品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行为

表现等方面的测评成绩；学习成绩指全部课程的平均学分绩点（GPA）；课外活

动表现主要包括科技创新、学科竞赛、社会实践、文体活动、志愿服务、社会

工作、大型活动等；附加分包括奖励加分和处罚减分，奖励加分指各类先进集

体和个人表彰，处罚减分包括各种行政处罚等。 

三、评分细则 

（一）思想品德成绩 

1.思想品德成绩由班级全体成员打分，满分为 100 分。评分需在班主任的监督

指导下进行，每位同学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班级成员打分，班主任确认不存

在恶意打分的情况后，交给班级综合测评小组统计。 

2.计算每位同学的平均得分后进行班级排名，原则上不允许并列，并列向下取

分。第 1 名 100 分，第 2 名 99.5 分，公差为 0.5，第 20 名 90.5 分，第 21 名



 

至最后一名 90 分。 

3.评分项目 

（1）政治立场，理想信念（0-20 分） 

（2）尊敬师长，团结同学（0-20 分） 

（3）个人品德，人文修养（0-20 分） 

（4）集体意识，生活态度（0-20 分） 

（5）社会公德，法制观念（0-20 分） 

（二）课外活动表现（满分 100 分） 

1.科技创新（所有成果需要在 2020 年 9 月到 2021 年 9 月——启动综测评定之

间时段取得，原则上此项加分上限为 50 分，若学生有重大科研成果或获得国家

级重大奖项，成绩突出，上不封顶） 

科技创新项目加分中，同一项目参加相同比赛获得不同等级奖励的取最高

分，同一项目参加同一系列比赛受到不同级别奖励的取最高分，同一项目参加

不同系列比赛受到的奖励分可叠加，项目第一完成单位应属于中国农业大学。 

校级及以上级别的学科竞赛，需符合校内通知《关于公布 2020 年学科竞

赛级别认定结果的通知》、《关于做好 2022 届本科毕业生推免准备工作的通知》

中公布的学科竞赛级别认定结果（其中，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不属于学科竞赛）。

未认定的校级学科竞赛需要经过学校教务处、团委等职能部门统一组织或授权

学院组织才能参照以下办法（天博食品创意大赛、食品科技节等协会举办的创

新创业类比赛为校级比赛）。 

科研论文前两位作者为有效，第二作者降两档加分(例如，第一档 36 分，

降两档为 27 分)，科研论文未发表有接收函，毕业年级可按已发表加分，其他

年级不予加分，学生科研论文的指导教师需为中国农业大学教师。 

学生与直系亲属或学历、职称、职务明显高于本人者合作，其科研成果、

竞赛奖项等仅作为参考，不纳入学生综合测评成绩计算体系，同等分数下可优

先排名（为激发学生科研创新潜质、鼓励学生勇于创新，本科学业指导教师和

科研训练项目指导教师与学生合作，不受“学历、职称、职务明显高于本人合

作”限制）。 

对于有争议问题由学院综合测评领导小组评定。 

（1） 获得以下成果加 45 分。 

在国际或国家级学科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及以上； 

在科技发明活动中，发明成果获得国家级一等奖及以上； 

在学校确定的相关学科领域顶尖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获得以下成果加 36 分。 

在国际或国家级学科竞赛中获得二等奖； 



 

在省部级学科竞赛中获得特等奖； 

在科技发明活动中，发明成果获国家级二等奖或省部级特等奖；  

在被 SCI、SSCI、EI、CSSCI等检索系统收录的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 

申报发明专利并获得通过。 

（3）获得以下成果加 32 分。 

在国际或国家级学科竞赛中获得三等奖； 

在省部级学科竞赛中获得一等奖； 

在科技发明活动中，发明成果获国家级三等奖或省部级一等奖； 

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 

申报实用新型专利并获得通过。 

（4）获得以下成果加 27 分。 

在国际或国家级学科竞赛中获得鼓励奖； 

在省部级学科竞赛中获得二等奖； 

在校级学科竞赛、科技创新大赛等校级比赛，获得特等奖； 

在科技发明活动中，发明成果获省部级二等奖； 

在其他中文期刊、论文集上发表科研论文； 

申报外观设计专利并获得通过； 

国创、北创、URP、学院创新创业项目，结题答辩获得优秀。 

（5）获得以下成果加 22 分。 

在省部级学科竞赛中获得三等奖； 

在校级学科竞赛、科技创新大赛等校级比赛，获得一等奖； 

在科技发明活动中，发明成果获省部级三等奖。 

（6）获得以下成果加 18 分。 

在省部级学科竞赛、科技竞赛等比赛获得单项奖； 

校级学科竞赛、科技创新大赛等校级比赛，获得二等奖。 

（7）获得以下成果加 14 分。 

在省部级学科竞赛、科技竞赛等比赛入围决赛者；  

校级学科竞赛、科技创新大赛等校级比赛，获得三等奖； 

国创、北创、URP、学院创新创业项目，结题答辩获得良好。 

（8）获得以下成果加 10 分。 

校级学科竞赛、科技创新大赛等校级比赛，获得单项奖。 

（9）获得以下成果加 7 分。 

校级学科竞赛、科技创新大赛等校级比赛入围决赛者； 

已结题的国创、北创、URP、学院创新创业项目。 

备注： 

1.上述说明为队长加分，队员降半档，国家级比赛贡献全员有效，其他比

赛贡献前四名队员有效。 



 

2.国创、北创、URP、学院创新创业项目，上述说明为组长加分，组员降

半档。 

（半档计算方法为取当前档与下一档分数的均值，7 分下一档为 4 分，则

7 分降半档后为 5.5 分） 

2.文体活动 

（1）文体类比赛，在国家级及以上级别的比赛中获一等奖及以上加 45 分，二

等奖加 36 分，三等奖加 30 分，代表学校参与比赛加 27 分；省、部级（含北京

市）一等奖及以上加 27分，二等奖加 24 分，三等奖加 22分，代表学校参与比

赛 20分；校级一等奖及以上 20分，二等奖 17 分，三等奖 14 分，校级其他奖

项加 10 分，代表学院参加校级比赛加 5 分（同一文体活动得多个奖项，分数不

兼得。团体操、啦啦操大赛、辩论赛、校级新生才艺大赛、合唱比赛、朗诵比

赛、英语类比赛等属于文化活动，青春学思会等校级非比赛类活动按代表学院

参加比赛计算）。 

（2）校田径运动会竞技类项目第一名加 20分，第二名加 17 分，第三名加 14

分，第四、五、六、七、八名加 10 分，参与但未获奖 5分；校新生运动会竞技

类项目第一名加 17分，第二名加 14 分，第三名加 10 分，第四、五、六、七、

八名加 7分，参与但未获奖 5 分；趣味类项目第一名加 12 分，第二名加 10分，

第三名加 8 分，第四、五、六、七、八名加 6分，参与但未获奖 4 分（其他竞

技类比赛的得分由团委老师评定后公示）。 

（3）球类比赛，在国家级及以上比赛中获第一名 45 分，第二名、第三名、第

四名 34 分，代表学校参加国家级比赛 27 分；省、部级比赛（含北京市）第一

名 27分，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 23分，代表学校参加比赛 20 分；校级球类

比赛参赛队员第一名加 20 分，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 15 分， 代表学院参加

比赛 12 分。（同一球类活动得多个奖项，分数不兼得，取最高分）。 

（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动中，担任合唱、颂词、《伟大征

程》演职人员 8分，广场志愿者 5分，广场观众 3 分。 

（5）参加冬奥测试赛 8 分。 

对于有争议问题由学院综合测评领导小组评定。 

3.积极参加学院活动（满分为 30 分） 

（1）2021 年迎新志愿者加 1-2 分； 

（2）新生运动会开幕式、闭幕式方队、啦啦队成员加 1-2 分； 

（3）师生羽毛球比赛、新生风采大赛、新生各类球赛、新生辩论赛、心理剧大

赛等学院团委组织的比赛，一等奖及以上 7 分、二等奖 5 分、三等奖及其他奖

项 3 分、参与但未获奖 1 分（新生吉尼斯运动会集体第一名加 6 分，第二名加

4 分，第三名加 2 分，单人获奖由团委老师附分。十佳歌手决赛第一名 7 分，



 

第二、第三名 5分，其他十佳歌手 3分；同一文体活动得多个奖项，分数不兼

得，其他活动的附分请参照学院团委的具体公示）； 

（4）宿舍嘉年华加 1-2 分； 

（5）院新年晚会演职人员加 2 分； 

（6）参加学院团委组织的其他活动（累计最高 10 分，单次活动由学院团委根

据工作量附分，活动结束后公示参与人员得分情况）； 

（7）院团委组织的各项比赛的啦啦队（最高不超过 3分，单次 0.1）。 

对于有争议问题由学院综合测评领导小组评定。 

4.贡献分（最高加分职务*100%+第二高加分职务*50%+第三高加分职务*20%） 

采取民主评优的方式获得贡献分，评优等级分为“优秀”与“合格”两档，

其中优秀率不超过 30%。院团委学生副书记、学生会主席团成员、融媒体中心

主编和副主编、葡萄酒协会会长、烘焙协会会长、宣讲队队长由学院团委老师

进行评优。学院团委部长及副部长，由院团委学生副书记评优。学生会工作人

员由主席团成员评优。融媒体中心部长及副部长由融媒体中心主编和副主编评

优。学生会长期志愿者由学生会工作人员评优。饮食文化协会部长由会长评优，

副部长、干事由部长评优。党支部书记由学院团委老师评优，党支部委员由学

院团委老师和支部书记一起评优。班委成员、团支部委员由班级全体成员评优。

学院综合测评领导小组有权根据实际配合学院及学生组织工作开展情况对贡

献分予以调整。校级学生干部到校团委领取有关证明材料。转专业同学在之前

院级学生组织或班级工作不予加分，只负责一学期学生工作者得分减半。 

（1）校级学生组织主席团成员，艺术团团工委书记，校志愿者总队队长，

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院团委学生副书记，融媒体中心主编和副主编，优秀 30

分，合格 27分。 

（2）艺术团团工委副书记，校志愿者总队副队长，班长，班级团支书，学

生党支部书记优秀 25 分，合格 22 分。 

（3）校级团委、学生会、记者团、隶属于学校部门的学生组织、社团团工

委、艺术团团工委部长，校志愿者总队部长，优秀社团（2020-2021 年度）正

会长（书记）优秀 20 分，合格 17 分。 

（4）院学生会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量分为两档。评价优秀为 20分、15 分两

档，评价合格为 17分、12 分两档。 

（5）校级团委、学生会、记者团、隶属于学校部门的学生组织、社团团工

委、艺术团团工委副部长、校志愿者总队副部长，优秀社团（2020-2021 年度）

副会长（副书记），饮食文化协会部长，葡萄酒协会会长，烘焙协会会长，宣讲

队队长，其它班委及党团支部委员，优秀 15 分，合格 12 分。 

（6）优秀社团（2020-2021年度）部长，校级团委、学生会、记者团，隶

属于学校部门的学生组织干事、院学生会长期志愿者、饮食文化协会副部长、



 

葡萄酒协会副会长、宣讲队干事、学院各球队队长、辩论队队长（含领队）、其

他社团正会长，优秀 10分，合格 7 分。 

对于有争议问题由学院综合测评领导小组评定 

     备注：学校直属的电视台、广播台、舞蹈团、民乐团、合唱团、管乐团、弦乐团、戏剧团、音

乐剧团、挚友社、国旗班、礼仪队等加分等同于优秀社团。 

2020-2021 年度优秀社团：学校还未评出 

（三）附加分（所得分数在总分中添加或扣除） 

1.处罚分（由学院提供名单） 

（1）纪律处分： 

留校察看扣 5 分，记过扣 4 分，严重警告扣 3 分，警告扣 2 分，学院通报

批评扣 1分； 

备注：受以上处分者无奖励分和贡献分，党员在此基础上另扣 2 分； 

（2）考试作弊行为，视情节严重性（参见学生手册作弊处分的五个等级），扣

1-5 分； 

（3）无故未按时注册者扣 0.4 分； 

（4）无故不参加学校、学院举办的重要活动，每次扣 0.1 分。 

2.奖励分 

（1）集体表彰（可累加） 

①先进班集体、优良学风班、优秀团支部、优秀党支部（正式、预备党员

有加分资格）、社会实践优秀小分队的集体成员：获得北京市奖励，主要负责人

加 0.8 分，其他成员 0.6 分；获校级奖励，主要负责人加 0.5 分，其他成员 0.3

分；获院级奖励，主要负责人加 0.3分，其他成员 0.2分。 

②党团班集体获得“五四标兵集体”称号，主要负责人加 0.6 分，其他成

员加 0.5分，“五四标兵集体”入围的主要负责人加 0.3分，其他成员 0.2分；

学生组织集体获得“五四标兵集体”称号集体主要负责人（副部长及以上）加

0.6 分，入围的加 0.3 分。 

③优秀党日活动：参加活动的正式党员、预备党员、积极分子：省、部级

（含北京市）0.5 分，校级加 0.3 分，院级加 0.2 分，主要负责人额外加 0.1

分。 

④红色一加一活动：北京市一等奖加 0.6 分，二等奖 0.5分，三等奖加 0.4

分，优秀奖加 0.3分，获校级奖励，加 0.2 分，主要负责人额外加 0.1分。 

⑤优秀团日活动：参加活动的团支部成员：省、部级（含北京市）加 0.5

分，校级加 0.3分，院级加 0.2 分，主要负责人额外加 0.1 分。 

⑥优秀宿舍的宿舍成员：省、部级（含北京市）加 0.4分，校级加 0.3 分，



 

院级加 0.2 分。  

备注： 

1.上述说明中，获奖班集体主要负责人为班长，获奖团支部主要负责人为

团支书，获奖党支部主要负责人为党支书，主要负责人应与参加评优时提交的

申报材料一致。 

2.获得优良学风班的成员，若在 2020-2021 学年内有不及格成绩，则没有

获得此项加分资格； 

3.优秀党日活动、优秀团日活动加分名单由获奖党支部、团支部书记提供，

并附党支部委员、团支部委员签字确认。 

 

（2）个人表彰(可累加) 

①获得优秀党员、优秀团员、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

优秀社长，北京市及以上奖励加 0.8分，校级奖励加 0.5 分；校级心灵使者

（优秀心理委员）加 0.5 分，院级优秀心理委员加 0.3分，院级优秀记者加

0.3 分。 

②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同一社会实践项目同时获得优秀小分队及先进个

人，不累加，取最高分，寒暑假不同实践项目可累加），北京市及以上奖励

加 0.8 分，校级加 0.5 分，院级奖励加 0.3 分。 

③北京市及以上优秀志愿者加 0.8分，校级“十佳志愿者”加 0.5 分，

校级优秀志愿者加 0.4 分，院级优秀志愿者加 0.3 分。 

④获得“五四标兵”称号加 0.6 分，“五四标兵”入围的加 0.3 分。 

⑤获得校级“自强之星”称号加 0.5分。 

⑥GPA 成绩专业排名比上一年度进步超过 30%的同学，加 0.3 分。 

 

对于有争议问题由学院综合测评领导小组评定。 

四、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由院党委书记、副书记、主管教学副院长、本科生教学秘书、学

生教育管理科老师、班主任、辅导员、学生代表等组成的综合测评领导小组。

负责审核各班级综合测评小组上报材料，评定综合测评中出现的争议问题。 

各班成立综合测评小组，班主任为组长，小组成员由班级班委、团支部委

员、每个宿舍一名代表组成。综合测评小组负责：1.组织并监督全班同学进行

思想品德成绩打分，计算班级每名同学的思想品德成绩得分；2.组织并监督全

班同学进行班委成员、团支部委员的课外活动表现民主评优，计算班委、团支

部委员的课外活动表现贡献分；3.严格根据综合测评细则计算并审核班级每名

同学的个人得分，并根据得分高低进行班级排名；4.得分审核完毕后，在班级

内公示并确认无误后在汇总表中签字并提交学院综合测评领导小组。 



 

五、综合测评实施办法及要求 

（一）思想品德成绩打分及课外活动表现民主评优实施办法 

表中姓名部分由班级指定人员统一填写，后由班主任发给个人，每个学生

应把姓名写在右上角，班主任收打分表与评优表，如果该同学的打分或评优情

况是实事求是的，则认为该打分表或评优表合格，可把右上角的名字撕掉，交

评分小组计算。 

如因为特殊情况开展线上打分，应开展线上会议，确保评分在班主任的监

督下进行。打分结束后，应由指定人员收齐打分与评优情况，确认结果实事求

是，不存在恶意打分的现象后，判定为合格。合格的打分与评优需去除评分者

的个人信息，汇总后交综合测评小组计算。 

如果有个别同学打分不实事求是，出现恶意打分现象，则让该同学重新打

分或评优，并在思想品德项目中扣 10分。 

（二）要求 

综合测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凡弄虚作假者，取消其在该年度各种

评奖资格，其综合测评成绩以班最后一名计。 

 

注：该细则最终解释权归学院综合测评领导小组。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党委 

2021 年 8 月 24 日 


